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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卧龙电气集团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白浮泉路17号2号楼等3幢工业（工交）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白浮泉路17号2号楼等3幢工业（工交）用房房地产，为卧龙电气集团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所有。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昌国用2011出第00072号]及《卧龙电气集团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2、4、5号楼土地分摊情况说明》，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8235.78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昌字第653586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1130.4平方米。抵押物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1月19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1月19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工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29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工业，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29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白浮泉路17号2号楼等3幢工业（工交）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7360

	
	单价
	6613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7360

	
	单价
	661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2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白浮泉路17号2号楼等3幢工业（工交）用房房地产
	11130.4
	18235.78
	4799
	4312
	2561
	2301
	7360
	6613

	大写金额
	肆仟柒佰玖拾玖万元整
	贰仟伍佰陆拾壹万元整
	柒仟叁佰陆拾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7360

	大写金额
	柒仟叁佰陆拾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昌国用（2011出）第00072号]原件、《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昌字第653586号]原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5年12月9日。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估价委托人也未能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上述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故，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部分出租。租赁情况如下：

租约一：估价对象2幢2-3层已出租给北京融鑫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1日，本次评估已考虑上述长期租赁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当估价对象抵押权实现须进行处置时，会受到上述租赁他项权利的影响，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
租约二：估价对象5幢已出租给北京德普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为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由于租赁期较短，且剩余租赁期不足一年，本次评估测算中未考虑该租赁对于价值的影响。
6.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昌字第653586号]中未对4幢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估价委托人的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调查，估价对象4幢所在物业建成于1995年。
7.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此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表：

抵押物清单

	楼号
	房屋总层数
	房屋结构
	建成年代
	建筑面积(m2)
	规划用途

	4幢
	1
	混合
	1995
	902.00 
	工交

	2幢
	3
	混合
	1995
	5629.30 
	工交

	5幢
	5
	混合
	1995
	4599.10 
	工交

	合计
	11130.4
	——


附件：
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昌国用2011出第00072号]及《卧龙电气集团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2、4、5号楼土地分摊情况说明》，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18235.78平方米。

（2）建筑面积

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昌字第653586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1130.4平方米。抵押物清单详见附表。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工业用房取1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1年

3.成新度说明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观察成新率为75%；另外，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2%）×23÷50＝55%

综合两种建筑物成新率确定方法，取其简单算术平均数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65%。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一） 收益法
1.已出租部分

（1）租约期内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5
	（A）+（B）

	（A）
	租金收入
	2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0.85

	
	
	
	
	建筑面积（㎡）
	810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0%

	（B）
	押金利息
	0.0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18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65%

	（A）
	建造成本
	23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0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d
	相关税费
	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5+0.0004 V建
	采用单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1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建
	
	利息（%）
	4.35%

	（E）
	利润
	24+0.002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8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3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2.42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2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1327.08

	（B）
	维修费
	4.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0.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0.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租约内房地产收益价值
	3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2.7

	
	
	
	
	年增长比率(g)
	0%


注：①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②设：建筑物重置价格为V建1；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810÷11130.4×18235.78=1327.08（平方米）。

（2）租约期外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2
	（A）+（B）
	
	

	（A）
	租金收入
	42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58

	
	
	
	
	建筑面积（㎡）
	810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0.06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17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2)×成新度
	成新度（%）
	6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8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4.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2.42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327.08

	（B）
	维修费
	4.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2)×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0.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0.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租约外房地产收益价值
	69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36.59

	
	
	
	
	年增长比率(g)
	2%

	F
	折现价值
	611
	


注：①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②设：建筑物重置价格为V建2；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810÷11130.4×18235.78=1327.08（平方米）。

（3）已出租部分收益价值

已出租部分收益价值＝租约期内收益价值＋租约期外折现价值＝39＋611＝650（万元）

2.自用部分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08
	（A）+（B）

	（A）
	租金收入
	40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2

	
	
	
	
	建筑面积（㎡）
	10320.4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0.5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245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3)×成新度
	成新度（%）
	65%

	（A）
	建造成本
	3053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673
	详见备注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0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d
	相关税费
	4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6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3)×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67+0.0004 V建
	采用单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6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1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建
	
	利息（%）
	4.35%

	（E）
	利润
	311+0.002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1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3)×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77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2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55.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1.3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31.7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4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16908.7

	（B）
	维修费
	56.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3)×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3.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4.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8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652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39.29

	
	
	
	
	年增长比率(g)
	2%


注：①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②设：建筑物重置价格为V建3；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10320.4÷11130.4×18235.78=16908.7（平方米）；④建安费用=（2000×902+2500×4819.30+2800×4599.1）÷10000＝2673（万元）。

3.收益价值

收益价值＝已出租部分收益价值＋自用部分收益价值＝650＋6526＝7176（万元）
（二） 成本法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1507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54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工业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昌平园北Ⅰ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33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燃气
	对应的开发费
	4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工业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2309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9308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4.8%
	剩余使用年限（n）
	39.29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1.8265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0.61

	
	
	
	
	R1
	0.6

	
	
	
	
	X1
	1.853

	
	
	
	
	R2
	0.7

	
	
	
	
	X2
	1.5883

	F
	因素修正系数
	1.0220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3223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总额
	3587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130.4


（转下页）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产业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昌平区工业园，园区建设成熟，产业集聚程度较好。
	较好
	0.60%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停车较便捷，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0.8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较好
	0.10%

	d
	临路状况
	城市次干道——白浮泉路
	一般
	0.00%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一般
	0.00%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七通
	好
	0.60%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一般
	0.00%

	h
	环境状况
	该园区内无污染型企业，绿化较好，卫生条件良好，整体环境状况较好。
	较好
	0.10%

	合计（∑Ki）
	2.20%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220


2.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4938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3919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3587
	详见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2）
	土地取得税费
	109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2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78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172+0.0004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72
	采用单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土
	
	利息（%）
	4.35%

	（6）
	利润
	400+0.002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400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2
	建筑物现值（V建）
	264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4）×成新度
	成新度（%）
	65%

	1）
	建安费用
	2876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4）
	相关税费
	4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286
	本项上1）至4）之和

	（2）
	管理费用
	6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 V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4）×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72+0.0004 V建1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2
	采用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建1
	
	利息（%）
	4.35%

	（5）
	利润
	335+0.002 V建1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3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 V建1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4）×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4063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万元）
	7579
	1+2


备注：①设：建筑物重置价格为V建4；②建安费用=（2000×902+2500×5629.3+2800×4599.1）÷10000＝2876（万元）。

3.承租人权益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0
	（A）+（B）
	
	

	（A）
	租金收入
	4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5

	
	
	
	
	建筑面积（㎡）
	810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0.06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18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5)×成新度
	成新度（%）
	6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8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4.7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2.42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327.08

	（B）
	维修费
	4.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5)×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0.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0.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7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2.7

	
	
	
	
	年增长比率(g)
	2%

	F
	承租人权益价值
	36
	E-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注：①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②设：建筑物重置价格为V建5；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810÷11130.4×18235.78=1327.08（平方米）。
4.计算结果

成本价值=7579-36=7543（万元）

（三）房地产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假设开发法
	收益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0
	2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0
	10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0
	10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0
	10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75
	75

	权重
	50%
	50%


则有：

房地产价值＝7543×50%＋7176×50%＝7360（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7360×10000÷11130.4＝6612（元/平方米）

其中：

估价对象建筑物价值按照成本法测算结果中建筑物价值与成本价值比例计算得出，则有：

建筑物价值＝2641×7360÷7579＝2561（万元）

建筑物楼面单价＝2561×10000÷11130.4＝2301（元/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7360－2561＝4799（万元）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6612－2301＝4312（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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